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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首期第四个行权期结束 

拟注销全部失效股票期权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6年5

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首期第

四个行权期结束拟注销全部失效股票期权的议案》，决定对21名符合行权条件的

激励对象尚未行权的第四期股票期权和前三个行权期尚未注销的股票期权合计

9,795,037份全部予以注销（具体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核准的数据为

准）。 

根据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的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一、股权激励计划概况  

1、2010年9月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亚厦装 

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审

查。 

2、根据中国证监会反馈意见，2011年4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修 

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并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3、2011年5月5日，公司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了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股权激 

励计划》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正式生效。 

4、2011年5月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为2011 

年5月6日，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65元，向符合授权条件的25名激励对象授予

370万份股票期权。 

5、2011年5月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调整后 

股票期权数量为820万股，其中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740万股，预留部 

分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80万股，行权价格为32.38元。 

6、因激励对象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志 

刚先生出现不符合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激励对象条件的情况，公司 

取消陈志刚先生已获授的20万份公司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7、因激励对象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亚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费维 

国先生出现不符合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激励对象条件的情况，公司 

取消费维国先生已获授的20万份公司股票期权并予以注销。 

8、2012年5月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将股权激励计划 

预留的80万份股票期权授予公司14名激励对象，授予日为2012年5月3日，行权价 

格为30.92元。 

9、公司于2012年6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经过 

本次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首次期权的激励对象为23人，股票期权 

数量为1,050万股，行权价格为21.50元，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为120万股，行权价 

格为20.53元。 

10、公司于2013年8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经过本次调整后 

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首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数量为21.40元，数量不变， 

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20.43元，数量不变。 

11、公司于2014年4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

经过本次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第一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由

14 名调整为13名，第一期授予的期权数量调整为270,675份。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股权激励13名激励对象自

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

止，即2014年4月16日起2014年5月2日止共可行权270,675份股票期权。 

12、公司于2014年4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和《关于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经过本次调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由23名调整为10名，对应的第二

期可行权的期权予以注销，第二期授予的期权数量调整为900,000份。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满足行权条件，股权激励10名激

励对象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即2014年4月16日起至2014年5月5日止共可行权900,000份股票期权。 

13、公司于2014年6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授予第二个行期权结束拟注销失效股票期权的议案》和《关

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期权结束拟注销失效股票期权的议案》。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期第二个行期权结束，拟注销首期第二个行期权授予张建夫

股票期权150,000份，沈之能股票期权112,500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第一个

行期权结束拟注销预留第一个行权期授予李彤股票期权29,325份，余正阳股票期

权19,275份，以上合计注销311,100份。 

14、公司于2014年8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案》,经过

本次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首次股票期权数量为1,008.8328 万股，

行权价格为16.37元，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为120.7772万股，行权价格为 15.62元。 

15、公司于2014年9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中共有6人放弃或取消行权，其中邵国



兴因个人资金原因放弃本期行权，刘歆、郑军伦、许以斌、林迪因已离职取消本

次及后续尚未进入行权期的股票期权，童霞因退休取消本次及后续尚未进入行权

期的股票期权，经过本次调整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的激

励对象为17人，可行权数量为2,607,373份。（调整后的数量以中国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实际出具的数据为准） 

16、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第二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

因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 1 名激励对象谢天

因个人资金原因自愿放弃本次行权。经过本次调整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股票期权授予第二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为 13 人，可行权数量为 351,772 份。

（调整后的数量以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实际出具的数据为准。） 

17、公司于2014年9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公司17名激励对象自授予日起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即2014

年9月23日起至2015年5月5日止可行权共2,607,373份股票期权。 

18、公司于2014年9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的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满足，公司13名激励对象自授予日起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即2014

年9月23日起至2015年4月30日止可行权共351,772份股票期权。 

19、公司于2015年7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授予第三个行期权结束拟注销失效股票期权的议案》和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期权结束拟注销失效股票期权的议

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期第三个行期权结束，拟注销首期第三个行期权授予

丁海富股票期权243,679份，王文广股票期权243,679份，俞曙股票期权243,679

份，张建夫股票期权194,944份，何静姿股票期权114,340份，严伟群股票期权

194,944份，沈之能股票期权146,208份，王景升股票期权146,208份；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预留第二个行期权结束拟注销预留第二个行权期授予余正阳股票期权



25,050份，李彤股票期权38,111份，过杰股票期权50份，以上合计注销1,590,892

份。 

20、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进行调整的议

案》,经过本次调整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涉首次股票期权数量股票期权

数量为11,221,400 股，行权价格为 10.84 元，预留股票期权数量为1,283,996

股，行权价格为 10.34 元。 

21、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四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因本次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中共有3名激励对象放弃或取消行权，

其中严伟群、邵国兴因个人资金原因放弃本期行权，叶卫军因已离职取消本次及

后续尚未进入行权期的股票期权。经过本次调整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股票期权授予第四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为15人，可行权数量为3,472,415份。 

22、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第三个行权期激励对象调整的议案》。因

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中有 3名激励对象谢天、余

正阳、李彤因个人资金原因自愿放弃本次行权。经过本次调整后，本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第三个行权期的激励对象为11人，可行权数量为

432,916份。 

二、股权激励拟注销股票期权情况 

1、2014年4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期股票期权授予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股权激励10名激

励对象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即2014年4月16日起至2014年5月5日止共可行权900,000份股票期权。

截止目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期第二个行期权结束，张建夫、沈之能尚未行权，

公司已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情况注销授予张建夫股

票期权150,000份，沈之能股票期权112,500份，以上合计注销262,500份。 

2、2014年4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的议案》，股权激励13名激



励对象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即2014年4月16日起至2014年5月2日止共可行权270,675份股票期权。

截止目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第一个行期权结束，李彤、余正阳尚未行权，

公司已依据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情况注销授予李彤股票期权

29,325份，余正阳股票期权19,275份，以上合计注销48,600份。 

3、公司于2015年7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授予第三个行期权结束拟注销失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

司17名激励对象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即2014年9月23日起至2015年5月5日止可行权共2,607,373

份股票期权。截止目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期第三个行期权结束，丁海富、王

文广、俞曙、张建夫、何静姿、严伟群、沈之能、王景升尚未行权，公司已依据

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情况注销授予丁海富股票期权243,679份，王

文广股票期权243,679份，俞曙股票期权243,679份，张建夫股票期权194,944份，

何静姿股票期权114,340份，严伟群股票期权194,944份，沈之能股票期权146,208

份，王景升股票期权146,208份，以上合计1,527,681份。 

4、公司于2015年7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期权结束拟注销失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

司13名激励对象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

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即2014年9月23日起至2015年4月30日止可行权共351,772

份股票期权。截止日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预留第二个行期权结束，余正阳、李

彤、过杰尚未行权，公司已依据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情况注销授予

余正阳股票期权25,050份，李彤股票期权38,111份，过杰股票期权50份，以上合

计注销63,211份。    

 5、公司于2016年5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第四个行期权结束拟注销全部失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

15名激励对象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即2015年9月2日起至2016年5月5日止可行权共3,472,415份股

票期权。截止目前，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期第四个行期权结束，丁海富、王文广、

俞曙、张建夫、魏建海、沈之能、王景升尚未行权，何静姿部分行权，公司拟注



销上述人员首期第四个行权期内未行权的期权2,046,052份和前三个行权期尚未

注销的股票期权7,748,985份，以上合计9,795,037份。 

6、公司于2016年5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股权

激励计划首期第四个行期权结束拟注销全部失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拟对21

名激励对象第四期股票期权和前三个行权期尚未注销的股票期权合计9,795,037

份全部予以注销。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姓名 剩余未注销期权（份） 

1 刘歆 657,933 

2 林迪 657,933 

3 陈亦根 292,414 

4 童霞 365,517 

5 严伟群 584,829 

6 何静姿 72,258 

7 王景升 438,621 

8 许以斌 657,933 

9 沈之能 219,310 

10 王文广 731,036 

11 丁海富 731,036 

12 俞曙 731,036 

13 魏建海 146,208 

14 叶卫军 146,208 

15 张建夫 292,414 

16 郑军伦 584,829 

17 费伟国 584,829 

18 冯林永 219,310 

19 邵国兴 877,244 

20 谢兴龙 219,310 

21 陈志刚 584,829 

合计 9,795,037 



上述期权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期部分全部实施完毕。 

三、股权激励计划首期部分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变动情况 

变动日期 该次行权数

量（份） 

该次注销期

数量（份） 

该次尚

未注销

期权数

量（份） 

该次

激励

减少

人数 

该次变动后

期权数量

（份） 

该次变

动后行

权价格

(元) 

该次变动

后激励对

象人数 

变动原因简

要说明 

授予日 － －  － 3,700,000 65 25 － 

2011.5.10 － － － － 7,400,000 32.38 25 2010年度权

益分派 

2012.6.8 － － 400,000 2 7,400,000 32.38 23 2名激励对

象不符合行

权条件 

2012.6.8 － － － － 11,100,000 21.5 23 2011年度权

益分派 

2012.9.21 － － 187,500 2 11,100,000 21.5 21 1名激励对

象放弃行

权,1名激励

对象不符合

行权条年 

2012.9.21 2,437,500 - - - 8,662,500 21.5 21 第一个行权

期行权 

2013.8.13 － － － － 8,662,500 21.4 21 2012年度权

益分派 

2014.4.16 － － － 13 8,662,500 21.4 10 13名激励对

象放弃第二

期行权 

2014.6.27 637,500 262,500 - - 7,762,500 21.4 10 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 

2014.8.18 － － － － 10，088，328 16.37 10 2013年度权

益分派 

2014.9.23 - - － － 10，088，328 16.37 17 激励对象调

整 

2015.7.7 1,079,692 1,527,681 － － 7,480,955 16.37 17 第三个行权

期行权 

2015.7.7 - - - - 11,221,400 10.84 17 2014年度权

益分派 

2015.8.27 - - - - 11,221,400 10.84 15 激励对象调

整 

2016.5.5 1,426,363 －   9,795,037 10.84 15 第四个行权

期行权 



四、对公司的影响 

注销行权期结束尚未行权股票期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经核查，公司此次因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结束而对失效股

票期权注销相关事项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

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修订稿）》中关于股

票期权注销的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失效股票进行注

销。 

六、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经核查，因公司股票期权第四个行权期结束，同意对21

名激励对象不符合行权条件的第四期股票期权和前三个行权期尚未注销的股票

期权合计9,795,037份全部予以注销。该情况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亚厦股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首期授予第四个行期权已经结束，故对不符合行权条件的第四期股票期权和前三

个行权期尚未注销的股票期权予以注销。亚厦股份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相关事宜

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已经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尚需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根据注销登记的进展依法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